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淮河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接待机构投资者调研情况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淮河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上市公司”）于近

期通过现场会议交流方式接待了机构投资者调研，现将调研具体情况公告如下：

一、调研基本情况

调研时间：2026 年 6 月 4 日～2026 年 6 月 30 日

调研方式：现场会议交流

调研机构名称（排名不分先后）：国盛证券、广发证券、东方财富证券、华

创证券、融通基金、富国基金、星石投资

公司接待人员：副总经理、董事会秘书王杰；资本运营部（董事会办公室）

副部长王嘉智；证券事务代表黄海龙以及售电公司相关人员等。

二、交流的主要问题及公司回复概要

问题 1：2025 年，公司控股煤矿原煤产量、燃煤机组用煤量情况？

回复：公司控股煤矿有 2个，其中，丁集煤矿核定产能 600 万吨/年，2025

年度原煤产量 588.67 万吨；顾北煤矿核定产能 400 万吨/年，2025 年原煤产量

399.06 万吨。

2025 年，公司全资或控股燃煤机组用煤量情况如下：潘集电厂一期 279 万

吨；潘集电厂二期 178 万吨；谢桥电厂 35 万吨；洛河电厂（二期、三期）455

万吨；顾桥电厂 153 万吨；潘三电厂（2025 年 4 月解列退役）22 万吨；田集电

厂一期 279 万吨；凤台电厂一期 274 万吨。

问题 2：2026 年一季度，公司发电量、综合利用小时数及同比变化情况？

回复：2026 年一季度，公司发电量 100.29 亿度，同比增幅 24.05%。其中，

公司全资及控股煤电机组加权发电利用小时数 1124.8 小时，同比减少 77 小时；

公司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 231.4 小时，同比减少 26 小时。

问题 3：2026 年一季度，公司投资收益来源情况？



回复：2026 年一季度，公司投资收益主要来源于参股的淮沪电力、淮浙电

力、皖能合肥、皖能马鞍山、皖能铜陵、国能九江、国能黄金埠等电厂单位。

问题 4：公司铁路运输业务运费执行情况，后续价格如何调整？

回复：目前，公司铁路运输价格严格执行淮南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定标准

（淮发改商服函〔2025〕3 号文），专用线运输价格按 19.60 元/吨收取，暂无价

格标准调整的相关通知。

问题 5：公司坑口电厂有哪些优势？

回复：一是运输成本优势显著。公司所属的坑口电厂紧邻煤矿，可通过皮带

机直接输送煤炭，相较于普通火电企业，运输费用大幅降低，同时规避了长途运

输的煤损、运力紧张等问题。二是坑口电厂煤炭仓储、保管、周转损耗成本低，

进一步压缩综合运营成本。三是机组运行工况稳定高效。坑口电厂长期燃用同源

同质煤炭，煤种的热值、灰分、硫分、挥发分等核心指标长期保持稳定，锅炉无

需频繁调整燃烧参数，始终维持最优燃烧工况，有效提升发电效率，降低设备损

耗与运维成本，保障机组安全、稳定、高效运行。

问题 6：安徽省天然气电站建设以及公司在建电厂项目相关情况？

回复：截至 2025 年底，安徽省在运的天然气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 180 万千

瓦，其中，公司控股股东淮南矿业所属的滁州天然气调峰电厂装机规模为 2×45

万千瓦。

公司目前在建的主要电厂项目 2个：一是洛河电厂四期，装机规模为 2×100

万千瓦，属于燃煤机组，预计 2026 年底双投；二是芜湖天然气调峰电厂，装机

规模为 2×45 万千瓦，属于燃气机组，预计 2027 年底前投产。

问题 7：安徽省“长协电量”政策及 2026 年长协电量签约情况如何？

回复：2025 年安徽省年度电力中长期（年度长协）总成交电量 1560.73 亿

千瓦时；全年全社会用电量 3736 亿千瓦时，年度长协电量约占全社会用电量的

42%。其余长协电量主要通过月度中长期交易及滚动撮合交易补充。

根据安徽省能源局下发的《安徽电力中长期交易实施方案（2026 年版）》要

求，现货市场结算试运行期间，市场主体全年中长期净交易电量应占其上网电量

（发电侧）或用电量（用电侧）的 80%–120%；对超出该区间的偏差电量，按“燃

煤基准电价（0.3844 元/千瓦时）的 30%”实施偏差考核。



问题 8：虚拟电厂运营模式及发展情况？

回复：虚拟电厂运营模式主要为邀约式。安徽省虚拟电厂运营主要在电量冗

余时开放运营，现阶段规模较小；今年以来共计 12 次邀约，淮河能源虚拟电厂

均参与运营。随着市场化推进，虚拟电厂具有较大的发展空间。

三、风险提示

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，有关公司信息均以公司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

（www.sse.com.cn）和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相关公告为准。对于本次机构投

资者调研中涉及的对外部环境判断、公司发展战略、未来计划等描述，不构成公

司对投资者的实质承诺，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，注意投资风险。

特此公告。

淮河能源（集团）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7 月 4 日


